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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紧密结

合在一起，本文站在省级层面，以安徽省古村落、古民

居保护利用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从安徽省实际出发，以

“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为总体目标，提出

完善政策、创新路径、优化机制、传承文化等四个方面

的策略建议，促进历史文化资源转化，建设文化强省、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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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村落、古民居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

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承载着中华传统

文化，是城乡记忆的物质留存，是不可再生的宝贵历史

文化资源。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如何做

好古村落、古民居的保护、利用，促进历史文化资源转

化，对于建设繁荣兴盛的文化强省、助力实现乡村振

兴具有重要意义。当务之急需要解决古村落“夹缝生

存”、避免过度“景区化”或彻底“沉睡中”、“要素

保障不足”等现状困境，进一步拓展古村落、古民居文

化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融合之路，实现对古村落、古民居

等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现状基础

（一）基本情况

古村落、古建筑数量多类型广。安徽作为历史文化

资源大省，古村落星罗棋布，古建筑灿若繁星，截至

2024年1月，已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4处、省级历史文

化名村21处、中国传统村落469处，省级传统村落338

处，古民居10000余幢，还有大量尚未纳入保护名录的

古村落及古民居。古村落涉及传统居住型、农业种植

型、生产加工型、商贸服务型、文旅体验型等，古建筑

涉及祠堂、庙宇、府宅、传统民居等。

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南多北少。安徽省古村落主要

分布在皖南地区，其次分布在皖西大别山区和江淮之

间，皖北地区仅有零星分布，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其

中，黄山市、宣城市、池州市、安庆市、六安市5个设

区市，古村落数量占全省总量的90%以上。但是阜阳市

辖区、太和县、阜南县、颍上县；亳州市利辛县、蒙城

县；蚌埠市怀远县、固镇县、五河县；淮南市凤台县；

滁州市凤阳县、全椒县、来安县；合肥市长丰县；安庆

市怀宁县；马鞍山市和县、当涂县等地目前没有官方认

定公布的古村落。

（二）现状问题

古村落存在“夹缝生存”问题。古村落包括了历史

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及尚未认定的历史村落，其中名村

有保护条例、保护办法保障，而传统村落及未认定的古

村落无法可依，由于安徽省古村落法规体系不健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护和活化利用，此外古民居风貌保

护，社会资本参与古民居认养、认购等方面也存在政策

障碍。

古村落存在过度“景区化”问题。安徽省各大片区

古村落资源禀赋不同，文化差异较大，但普遍存在文化

内涵挖掘不够的问题，一些古村落活化利用朝着景区化

打造，过于追求标准化保护、商业化开发，拆真建假、

跟风模仿，导致“乡土”“乡亲”“乡愁”存在一定程

度的流失现象。

古村落存在“死”资产沉睡问题。受城镇化发展影

响，许多居住在古村落、古民居里的原住民选择外出务

工，村落呈现出了空心化状态，古村落内历史文化资源

丰富、资产丰厚、特色明显，但因古村落集体产权上市

交易受限，大多数古村落、古民居成为沉睡的“死”资

产，看似价值奇高，实则无人问津。

古村落存在要素保障不足问题。体现在缺钱、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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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缺地三方面，其一是古村落、古民居保护资金主要

来源于各级政府的专项配套资金，社会资本投入非常

少；其二是缺乏规划、保护、设计等方面专业人才及实

施保护修缮的木工、砖工等技术匠人，制约着古村落、

古民居的活化利用；其三是随着土地政策的调整，严格

控制新增村庄建设用地，古村落的土地要素日趋紧张。

二、研究思路

（一）保护与利用相结合，注重顶层设计

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科学规划和策划，从区域角

度，用发展的思维，整合古村落、古民居及周边资源，

孕育村落自我造血机制，在保护的基础上把古村落、古

民居改造好，发挥其综合价值。

（二）文化与产业相结合，突出发展重点

古村落应融合文化保护传承和产业发展，立足长

远，综合考虑现状、历史文化价值等因素，根据建筑、

文化特色和生态资源禀赋，从空间、文化、产业等多角

度分析，选择有条件、有代表性、集中成片的村落给以

重点保护、优先发展，以点串线以线带面，带动周边村

落的整体统筹发展。

（三）资源与旅游相结合，实现乡村振兴

保护发展古村落、传承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点之一，将古村落保护发展与全域旅游、民宿经

济、生态农业、休闲康养等方面有机结合，将传统村落

融入“全域旅游”中，以全域模式统筹区域旅游、公

共、市政设施等资源，相互带动，共同发展，实现乡村

振兴。

（四）要素与监管相结合，加强保障实施

将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利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

立多层级联动会商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在省级、市级

层面成立古村落、古建筑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由有

关部门和有关乡镇进一步厘清职责分工，邀请古村落代

表和古建筑权利人参加，协同推动古村落、古建筑保护

利用。乡镇积极引导由村干部、古建筑权利人、乡贤等

成立古民居等传统建筑保护协会，负责做好日常管护工

作，进一步增强相关保护主体责任意识。

三、研究策略

结合安徽省实际，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古村落、古

民居保护利用目标，在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双引领下，

结合安徽省实际，从完善政策、创新利用路径、完善工

作机制等方面明确策略，着力打造古村落、古民居安徽

典范，实现古村落、古民居可持续发展。

（一）明确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利用的总体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

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

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强调“搞乡村振兴，不

是说都大拆大建，而是要把这些别具风格的传统村落改

造好。要实现生活设施便利化、现代化，能够洗上热水

澡，村容村貌要整洁优美。”

“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是古村落的保

护目标。古村落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守正创新，

让原住民留村、新乡贤回村、新村民进村，在村里安居

乐业，这一方乡土才能守住。以古村落活化利用赋能

乡村产业振兴，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村生产、生

活、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便利化现

代化，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重要

方面。

（二）完善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利用法规政策

出台地方性法规。在《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办法》明确的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要求基础上，借

鉴江西、贵州、福建、山西、四川等省出台了省级传统

村落保护发展条例，江苏省出台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办

法，福建省出台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广州市传统风

貌建筑保护规定等优秀经验，将安徽省传统村落、传统

建筑纳入法规体系，加快研究出台安徽省传统村落保护

利用条例及传统建筑保护办法，明确古村落保护的总

责、对象、措施、责任主体等，推动古村落保护进入法

制化轨道，为全省古村落、古民居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制定保护发展政策。修订《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发展的意见（皖政办〔

2017〕52号）》，明确古村落、古民居等文化遗产依法

依规保护利用的路径，设立省级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发

展专项资金。科学编制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把古村落发

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乡村振兴、旅游景区

等规划中，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和方案，界定保护

范围、规范保护行为，使更多条件成熟、具有代表性的

古村落融入城乡建设之中。

完善组织工作机制。建议省级层面成立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工作领导小组，高位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

作。借鉴江西省抚州市组建正县级事业单位“抚州市历

史文化名城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中心”，福建省连城县

新设立县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中心的实践经验，鼓励各

市、县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古村落保护工作，尤其是历史

文化名城所在地县或市、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

范市、县。

（三）创新古村落、古民居以用促保方式

落实保护优先，坚持规划引领。省级层面编制安徽

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体系规划，全省一盘棋推进古村落

保护利用。大力推广黄山市统筹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模式，立足生态和文化底色，实施微改造提升、微景区

培育、微创意运营、微循环发展、微奉献治理“五微”

行动，将古村落作为重点，实施古村落生态修复、古民

居单体保护项目，改善人居环境，持续提升村民幸福指

数。

分类发展利用古村落。根据传统村落的资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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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特点和发展条件等，明确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的发展

思路。其中具有资源类型多样、数量众多、集中度高、

规模大等诸多优势的传统村落归类为重点发展类，整体

打造。对于周边拥有优质旅游资源，可以依托区位优势

和优质旅游资源市场的传统村落，归类为嵌入发展类，

通过吸引游客来带动传统村落的旅游产业发展。对于拥

有传统手工业、特色种植养殖业的传统村落，归类为融

合发展类，建立特色产业服务平台，开发村落特色产

品，形成特色产业。对于以传统农业、林业为主导产业

的传统村落，归类为活化传承类，采取平稳发展路径，

纳入当地乡村振兴工作，避免出现“空心村”。

补齐设施短板，发展特色产业。推动路、水、电等

基础设施向传统村落延伸，着力解决传统村落发展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改造提升村落内道路、供水、垃

圾和污水治理等基础设施，整治村落周边、公共场地、

河塘沟渠等公共环境，满足现代生活需求。依托古村落

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特色产业、特色农产品等，形成

“一村一特、一村一品、一户一景”的格局，实现古村

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打造多

元发展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动古村落文化资源与乡

村旅游、农业休闲等相结合，形成历史文化内涵突出、

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的发展新业态。

分类活化利用古民居。探索古民居产权流转改革，

搭建古民居产权交易平台。鼓励优先开展古村落内公共

建筑产权交易，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以点带面带动古村

落活化利用；创新古民居产权流转方式，成立乡、村

两级公司，由古建房屋产权人将使用权托管给村委会，

再由公司向村委会进行使用权流转，同时明确修缮古民

居、留住原住民等附加条件。

（四）优化保护利用工作机制

逐步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机制。以歙县人民检

察院督促保护滩培村等中国传统村落行政公益诉讼案为

契机，探索成立古村落司法保护中心、纠纷调解中心、

法官工作站，创新古村落保护“新法治模式”。实施

“党员+示范户”的村民自治模式，在每个古村落确定

一名党员担任联络员，带领村民参与古建筑的保护、修

缮和管理，同时，积极引导群众参与村容村貌改善、环

境卫生整治、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传统建筑工匠培育机制。建议市级层面成立古

建筑工匠协会，组织专家授课、交流学习、实践培训、

技艺比拼，探索建立工匠评价、评定等管理机制，让木

工、泥瓦、石匠等技艺得到传承创新。在古村落、古民

居保护利用过程中邀请工匠全程指导，并优先使用当地

在册传统工匠。

（五）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安徽省非遗资源清

单，建设一批艺术、民俗、技艺展示馆、家风家训馆、

村情村史馆，常态举办非遗市集、非遗夜市、非遗展演

等活动，丰富非遗传习体验和活态传承。

打造古村落、古民居典型案例。借鉴住建部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形成安徽省传统村落保护

利用经验清单和负面清单，指导各市县传统村落保护利

用工作。全面推广潜山“万涧经验”以“五共”（共

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理念保护传统村落、推

进旅游发展、带动村民致富的经验模式。

加强古村落保护宣传力度。借鉴贵州省、云南省启

动了“传统村落保护宣传活动”，福建省启动了“寻觅

古建之美·追溯八闽风韵”传统村落保护千里之行，江

苏省启动了“传统村落江苏行”为主题的全媒体系列宣

传报道，山西省通过山西广播电视台专题栏目《保护传

统村落 留住美丽乡愁》。省级层面将传统村落作为重

要内容纳入全省旅游发展大会、全省乡村振兴大会部署

推进，多层次多角度加大传统村落宣传力度。利用中国

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上线契机建设安徽省数字传统村落

博物馆，借助数字技术承载记，忆、留住乡愁唤醒传统

村落沉睡的文化资源，让历史发声、让村落说话。

四、结语

以乡村振兴和文化强省战略为主要抓手，按照科学

规划、整体保护、传承发展、注重民生、稳步推进、重

在管理的要求，全面加强安徽省古村落、古民居保护，

努力实现活态传承、合理利用，建设具有徽风皖韵宜居

宜业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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